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

辦理 111 年度 C 級裁判講習會實施辦法 
(111年月日體總輔字第號函) 

 

 一、宗  旨：為提昇我國柔道裁判素質與水準，建立健全之裁判制度。 

 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。 

 三、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柔道總會(以下簡稱本會)。 

  四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柔道協進會。 

 四、協辦單位：朝陽科大休閒系、朝陽科大體育室、臺灣體大技擊系柔道隊。 

 五、講習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 年 8月 5 日至 8 月 7日共 3 天。 

 六、講習地點：臺中市柔道協進會柔道館(臺中市中區興中街 90 號)、 

                臺中市北屯區松竹國小(台中市北屯區昌平路二段 12 號)。 

 七、講習人數：60 名 

 八、參加資格： 

1.年滿 20 歲以上之本會會員。 

2.需持有本會核發之初段以上証書。 

      3.學歷需為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者。 

 九、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 7 月 22日止。逾期或不按手續報名者不予受理。 

  十、報名手續：報名費每人壹仟伍佰元整。 

1. 線上報名: https://forms.gle/C9XrW1oB8xWu92kaA 
2. 本會核發之初段以上証書影本。 

3. 最近一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。 

4. 需請公假者請詳填服務單位及職稱。 

十一、授課師資：聘請國內資深國際級裁判授課。 

十二、考  核： 

1.凡參加全部課程與活動者，於講習會結束後，頒發 C級裁判講習結業証書。 

2.經測驗合格者，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，由本會頒發 C(縣市)級 

  裁判証。 

十三、注意事項： 

   1.報到時間：111 年 8 月 5日上午 8:50 至 9:30(請務必準時報到)。 

   2.報到地點：臺中市柔道協進會柔道館。 

3.請按課程活動表作息，切勿缺席或遲到、早退。 

   4.講習會由本會提供午餐、教材資料。 

   5.參加講習會者，請攜帶柔道服及裁判服。 

    6.講習會期間，住宿敬請自行處理。 

十四、本辦法報請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 



中華民國柔道總會 

辦理 111年度【C】級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

日   期 8 月 5 日(五) 8 月 6 日(六) 8 月 7 日(日) 

08:10 

｜ 

10:10 

07:30~08:10 

報到(會務人員) 
裁判禮儀 

及實用英語 

裁判與教練的互動 

關係 
08:10~10:00 

兩性平權講座 

  彭俊澄老師  許吉越教授  許吉越 教授 

10:10 

｜ 

12:00 

柔道技術及戰術  裁判哲理與執法技巧 

柔道裁判口令、手勢、 

移動位置示範演練 

及實務研討場試 

 柯文益老師、陳培季老師  許吉越教授  郭健齡 老師 

講習地點 
臺中市柔道協進會 

 （柔道館）  
臺中市松竹國小 

 （體育館）  
臺中市松竹國小 

 （體育館） 

12:00 午    餐 

13:10 

｜ 

15:00 

國際柔道總會 

常用 99種技術示範 

最新修訂之柔道 

規則及犯規 

罰則說明、示範 

柔道裁判實習 

及場試測驗暨 

如何成為優秀 

柔道裁判 

 柯文益老師、張維志老師 郭健齡 老師  郭健齡老師、柯文益老師 

15:10 

｜ 

17:00 

國際柔道總會 

常用 99種技術示範 

國際柔道實例分析 

及講解(影片教學) 
綜合座談暨結業式  

 柯文益老師、陳培季老師 郭健齡老師  理事長  

講習地點 
臺中市柔道協進會 

 （柔道館）  
臺中市松竹國小 

 （體育館）  
  

※報到講習地點：臺中市柔道協進會（柔道館）。 

注意事項：請參與講習人員攜帶柔道服與裁判服。 


